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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益阳市赫山区精神病医院医养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益阳市赫山区精神病医院:
你单位呈报的《益阳市赫山区精神病医院医养中心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有关材料收悉。
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益阳市赫山区精神病医院医养中心建设项目位于湖
南省益阳市会龙山街道李家洲社区，总投资3200万元。项
日拟新增用地3000m2以及利用現有精神病医院大楼进行建设，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建筑面积为11197.92m2的生活养老大楼，将总建筑面机为8123. 5Im2的现有精神病医院大楼中的2062 08m2建设医疗护理养老区及给排水、供配电，环保等相关公用辅助工程。项目建设特合国家产业欧策。根据湖南润美环保料技有限公司编制的环评报告表的分析结论和专家组审查意见。在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确保外排污染物稳定达标的前提下，从环保的角度分析，我局同意项目按报告表所列的建设方案，规模、工艺、环保措施等在选地址建设。
二.益阳市赫山区精神病医院要认真执行《报告表)中达标排放。具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环境管理，建立环境管理机构，配备专职或兼
职环保管理人员，完善环境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定期对“三废”治理设施进行维护和检查，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2、加强施工期的环境管理，采取限时作业、运输车辆
封闭、禁鸣、路面洒水等措施，使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
到最低程度，并对施工废水、施工人员的生活废水和垃圾(含
施工垃圾)进行处理和处置;
3、本项目主要废气为汽车尾气和污水处理站恶臭等，
必须严格按环评表提出的要求，分别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外排废气必须分别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以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 GB18466 -2005)中的“表3污水处理站周边大气污
染物最高允许浓度”。
4、本项目废水主要为医疗废水、生活污水。医疗废水
和雨水应严格实行雨污分流并规范排污口，医疗废水和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应按报告表提出的要求进行建设、处理，确保
外排废水达到《医疗机构污水排放要求》( CB18466 -2005 )表2中的标准要求后外排。
5、加强对噪声的防治，搞好院内及院四周的绿化，优
化平面布置并采取有效的减振降噪措施，使场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 -2008) 中的1类标准要求。
6、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医疗废物的分类收集和消毒制
度，完善医疗废物的贮存、运输和消毒设施。所有医疗废物
都必须交益阳市医疗废物处理中心处理。生活垃圾必须建全
封闭式垃圾站，分区设置垃圾桶并派专人定时清运，安全处
置。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必须进行灭菌处理后，再进行
安全处置。
7、本工程投产后，存在环境风险隐患，必须制定行之
有效的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和切实可行的应急措施。
三、本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污染防治措施等发
生重大变化时，应当重新向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环评报批。
四、益阳市赫山区精神病医院在本次环评审批手续后，
须严格按照《报告表》的内容和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
措施。项目建成后，应按规定程序及时办理排污许可及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手续。
五、建设单位应严格执行环境保护制度规定，项目日常
环境管理工作由益阳市生态环境局赫山分局负责，环保“三
同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由益阳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支队赫山大队具体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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